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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 要］儒家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是一个以“仁爱”为中心而展开的的思想体系，主要包含着两个

方面的内容: “仁者爱人”的公益慈善伦理理念和“天下大同”的公益慈善伦理追求。儒家的公益慈善伦

理思想既为中国传统公益慈善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渊源，也蕴含着丰富的可以为现代公益慈 善 伦

理借鉴和吸收的积极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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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家的 公 益 慈 善 伦 理 思 想 形 成 于 春 秋 战 国 时

期，是以“仁爱”为 中 心 而 展 开 的 的 思 想 体 系，内 容

十分丰富，概而言之，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 : 一

是“仁者爱人”的公益慈善伦理理念 ; 二是“天 下 大

同”的公益慈善伦理追求。

一、“仁者爱人”的公益慈善伦理理念

“仁”或“仁爱”是儒家公益慈 善 伦 理 的 核 心 理

念，儒家的其他公益慈善伦理思想都是从这个核心

理念引申开来的。
“仁”是 孔 子 的 终 极 关 怀。孔 子 一 方 面 把“爱

亲”规定为“仁”之 本 始，同 时 又 把“仁”规 定 为“爱

人”。由“爱 亲”而 推 至“爱 人”，首 先 表 现 为“泛 爱

众”。这样，“仁”作为普遍的伦理原则，体现为一种

含有多层次的“爱”的 道 德 要 求。孔 子 的“仁 爱”观

特重关爱社会弱者。《论语·乡党》载: “厩焚，子退

朝。曰 : 伤 人 乎? 不 问 马。”《论 语·雍 也》载: “子

曰 : 君子周急不继富。”这些记载都体现了孔子对社

会弱者的关怀和关注。同时，孔子还提出“忠恕”作

为行“仁之方”。［1］《论 语·里 仁》载: “子 曰 : 参 乎!

吾道一以贯之。曾子曰 : 唯。子出，门人问曰 : 何谓

也? 曾子曰 : 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 矣。”所 谓“忠”即

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( 《论语·颜渊》) ，

所谓“恕”即“己 所 不 欲，勿 施 于 人”( 《论 语·公 冶

长》)。“忠恕之道”是个人为仁成圣之法，它从内心

反省来引导人们与人为善、关爱他人尤其是社会弱

者。这种“忠 恕 之 道”正 是 传 统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得 以

展开的道德心理基础，它表明仁爱他人特别是社会

弱者是“一种责任，一种义务，更是一种推己及人的

利他风尚和助 人 为 乐 的 精 神”［2］( P30 ) 。孟 子 继 承 了

孔子的这种“仁爱”思想，提出“四心”说，对人们从

事公益 慈 善 活 动 的 内 在 道 德 动 机 作 了 深 入 分 析。

他说: “人 皆 有 不 忍 人 心 者，今 人 乍 见 孺 子 将 入 于

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

也，非所 以 要 誉 于 乡 党 朋 友 也，非 恶 其 声 而 然 也。

由是观之，无 恻 隐 之 心，非 人 也 ; 无 羞 恶 之 心，非 人

也 ; 无辞让 之 心，非 人 也 ; 无 是 非 之 心，非 人 也。恻

隐之心，仁之端也 ; 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 ; 辞让之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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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之端也 ; 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有是四端也，尤

其有四体也。”( 《孟子·离娄下》) 从公益慈善伦理

的意义上说，这里孟子所欲肯定者，乃仁爱之心、慈

善之情内在于自觉性，或为自觉心所本有，人之“恻

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”之自觉乃是引导人们与人为

善、仁爱他人特别是弱者的力量之源，其中“恻隐之

心”是“仁之端”，“仁”则是这种“恻隐之心”的扩充

和发展，所 有 的 仁 爱 之 行、慈 善 之 举 都 发 自 人 们 的

内心深处: “仁 者 以 其 所 爱，及 其 所 不 爱 ; 不 仁 者 以

其所不 爱，及 其 所 爱。”( 《孟 子·尽 心 下》) 正 是 从

这种“仁者以 其 所 爱，及 其 所 不 爱”的 思 想 出 发，孟

子希望“乡 井 同 田，出 入 相 友，守 望 相 助，疾 病 相 扶

持”(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 ，把人与人之间的互帮互

助作为“仁爱”的重要 内 容。汉 朝 时 期 将“仁”所 蕴

涵的人人相 互 救 助 的 思 想 视 为 天 之 意 志，认 为“天

者，群物之祖 也。……故 圣 心 法 天 而 立 道，亦 溥 爱

而无私”，“仁之法，在爱人，不在爱我。……人被其

爱，虽厚自爱，不予为仁。”( 《董仲舒: 《春秋繁露·

仁义法》( 第二 十 九 ) 》) 宋 以 后 的 儒 家 提 出 了 以 爱

己之心爱 人，视 人 犹 己，视 人 之 父 母 兄 弟 犹 己 之 父

母兄弟，以博施济众为己任的泛爱思想。宋代的思

想家张载把 关 爱 社 会 弱 者 看 作 是 每 个 人 天 经 地 义

的责任 与 义 务，他 说: “尊 高 年，所 以 长 其 长 ; 慈 孤

弱，所 以 幼 其 幼。圣 其 合 德，贤 其 秀 也。凡 天 下 疲

癃残疾 独鳏寡，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也。于时保

之，子之翼也 ; 乐且不忧，纯乎孝者也。”( 张载: 《正

蒙·乾称》)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主张“以爱己

之心爱人则尽仁”，“大仁所存，盖必以天 下 为 度。”
( 王夫之: 《张子正蒙注》卷四，《中正篇》) 儒家的这

种具有普遍 性 和 利 他 指 向 的 仁 爱 思 想 是 我 国 传 统

公益慈善伦理的深厚理论基础。

儒家的仁爱理念贯彻到政治生活 中，就 是 要 关

心民众疾 苦，为 社 会 谋 福 利。因 此，儒 家 主 张 统 治

者实行仁 政 德 治、仁 民 爱 物。一 方 面，“仁 政”强 调

其道德基础是来源于人心自然而有的“仁爱”精神，

“爱人”是“仁”的基本出发点。以此为基础，孔子主

张“养 民 也 惠”，即 要 求 统 治 者 施 行 惠 民 政 策。他

说: “有君子之道四焉 : 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

养民也 惠，其 使 民 也 义。”( 《论 语·公 治 长》) 孟 子

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“仁”说，认为君主有了“仁 爱

之心”，方能施行仁政，主张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

吾幼以及人之幼”( 《孟子·梁惠王》) 。另一方面，

对“仁政”的实施采 取 理 性 主 义 和 一 定 实 用 主 义 的

态度，强 调 统 治 的 稳 定 和 合 法 性，确 立 了“失 民 者

亡”的社 会 公 益 观。孟 子 认 为“民 为 贵，社 稷 次 之，

君为轻。”( 《《孟 子·尽 心 下》》) 从“民 贵 君 轻”的

思想出发，孟子提出要“制民之产”。他说: “无恒产

而有 恒 心 者，惟 士 为 能。若 民，则 无 恒 产，因 无 恒

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己。及陷于罪，然

后从而刑之，是妄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妄民而可为

也? 是故明 君 制 民 之 产，必 使 仰 足 以 事 父 母，俯 足

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 ; 然后驱而之

善，故民之 从 之 也 轻。今 也 制 民 之 产，仰 不 足 以 事

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 ; 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

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?”( 《孟子·

梁惠王上》) 荀子指出: “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，不能

利民，而求民之亲爱己，不可得也。民不亲不爱，而

求其为己用，为己死，不可得也。民不为己用，不为

己死，而求兵之劲，城之固，不可得也。”( 《荀子·君

道》) 。从这一思想出发，荀子提出了“收孤寡，补贫

穷”的具体善举，并特别强调: “节用裕民，而善藏其

余，岁虽凶败水旱，使百姓无冻馁 之 虞。”( 《荀 子·

王制》) 总之，在儒家看来，“老者得衣帛食 肉，黎 民

不饥 不 寒，而 不 王 者 未 之 有 也。”( 《孟 子·离 娄

上》) “封疆，民 固 之，府 库，民 充 之，朝 廷，民 尊 之，

官职，民养之，奈何见政不见民也 !”( 唐甄: 《潜书·

明鉴》) 这就是说，只 有 实 施 利 民 的 仁 政，才 能 得 到

百姓的拥戴，从而使社会秩序稳定、和谐。

从思想渊源来说，儒家的仁政观，实质上是自西

周以来的 民 本 主 义 思 想 的 传 承。自 商 朝 取 代 夏 朝

以来，统治 者 已 经 开 始 重 视 民 的 作 用，而 采 取 保 民

政策，“至汤而 不 然。夷 境 而 积 粟，饥 者 食 之，寒 者

衣之，不资 者 振 之，天 下 归 汤 若 流 水。此 桀 之 所 以

失其天下也。”( 《管子·轻重法》) 商汤的赈恤饥寒

措施，可视为中国古代公益慈善事业的滥觞。及商

以后的周朝初 期，周 公 旦 提 出“敬 德 保 民”思 想，要

求统治者 在 治 理 国 家 的 过 程 中 注 重 德 性。周 文 王

力行仁政，采 取 了 惠 民、保 民 政 策，“昔 者 王 之 治 岐

也，……老而无妻曰鳏，老而无夫日寡，老而无子日

独，幼而无父曰孤。此四者，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。

文王 发 政 施 仁，必 先 斯 四 者。”( 《孟 子·梁 惠 王

下》) 爱护鳏 寡 孤 独 之 人 是 周 文 王 施 政 的 核 心。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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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“文 王 怀 保 小 民，惠 鲜 鳏 寡，……用 咸 和 万 民”
( 《周书·无逸》) ; “欲 至 于 万 年 惟 王，子 子 孙 孙 永

保民”( 《尚 书·梓 材》) ; “一 曰 慈 幼，二 曰 养 老，三

曰振穷，四曰恤贫，五曰宽疾，六曰安富”( 《周 礼·

地官司徒》) 等，这些都显示了对社会管理中公益慈

善功能的高度重视。

儒家由“仁 爱”思 想 出 发 强 调“义”。孔 子 说 :

“见义不为，无勇 也。”( 《论 语·为 政》)“君 子 之 于

天下也，无 适 也，无 莫 也 ; 义 与 之 比。”( 《论 语·里

仁》) 在孔子看来，仁 者 应 以 仁 德 为 最 高 目 的，而 不

考虑个 人 的 利 害 得 失，虽“饭 蔬 食 饮 水，曲 肱 而 枕

之”，但“乐亦在其中矣”。反之，有志于“仁”，却又

耻“恶衣恶食”，去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，这样的人，

“未足与议也”，是不值得一提的。孟子进一步发展

了孔子的思想，提出了“仁”“义”统一的理论。孟子

说: “仁，人之安宅也 ; 义，人之正路也。旷安宅而弗

居，舍正 路 而 不 由，哀 哉!”( 《孟 子·离 娄 上》) 又

说: “仁，人心也 ; 义，人 路 也。舍 其 路 而 弗 由，放 其

心而不知求，哀哉!”( 《孟子·告子上》) 这就是说，

“仁”是“爱人”之心，是人心须居而勿失的为善的根

本，但爱人 之 心 只 能 施 于 当 爱 着，而 不 能 不 分 善 恶

地爱一切人和任何行为。所以，“义，人路也”，是仁

者爱人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，也即所谓“居仁由义”
( 《孟子·尽心上》) ，而要“居仁 由 义”，就 必 须“去

利”，即所谓“去利怀仁义”或曰“去利怀义”。这是

孟子对义 利 关 系 的 基 本 观 点。儒 家 的 这 种 重 义 轻

利的义利观 成 为 中 国 传 统 慈 善 活 动 的 价 值 指 针 和

精神源泉。“正是 受 儒 家 义 利 观 的 熏 陶，古 代 一 些

儒者都重 义 轻 利，不 言 名 利，孜 孜 致 力 于 开 展 救 困

扶危的慈善事业。”［2］( P35 )

二、“天下大同”的公益慈善伦理追求

除“仁爱”思想外，儒家公益慈善伦理思想的另

一个极为重要的内 容 就 是“天 下 大 同”的 公 益 慈 善

伦理追求。

儒家大同理想的出现与孔子的均贫富思想紧密

相关。孔子说，“闻 有 国 有 家 者，不 患 寡 而 患 不 均，

不患 贫 而 患 不 安。盖 均 无 贫，和 无 寡，安 无 倾。”
( 《论语·季氏》) 在物质生活较为匮乏的条件下，孔

子希望在一 个 社 会 中 不 要 出 现 贫 富 悬 殊，主 张“人

不独亲其 亲，不 独 子 其 子，老 有 所 终，壮 有 所 用，矜

寡孤独皆有所养”( 《论语·公冶长》) ，这样才能有

利于一 部 分 社 会 成 员 的 生 存 与 社 会 的 稳 定 有 序。

儒家的这种均贫富的思想，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应

当受到批判的平均主义思想，但是这种思想在一个

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比较匮乏的条件下，在各人劳

动对当时社 会 财 富 或 价 值 的 贡 献 大 致 相 当 的 情 况

下，损有余 以 补 不 足，无 疑 体 现 了 一 种 追 求 社 会 公

平的价值取 向 和 对 社 会 弱 者 所 面 临 的 生 活 困 境 的

道德关怀。

儒家把理想社 会 分 为“小 康”和“大 同”。小 康

社会虽是一 个 道 德 规 范 得 到 遵 循 和 法 制 健 全 的 社

会，但这个 社 会 人 们 都 是 合 理 地 利 己，对 他 人 缺 少

关爱之心。而在大同社会中，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统

治者，其心 胸 抱 负 都 超 越 了 一 人、一 家、一 姓、一 国

的局限，大同社会要比“小康”社会在道德境界上更

高级。可以说，“大同”是儒家的“未来理想”，而有

仁政的“小康”社 会 是 儒 家 的“现 实 理 想”。《礼 记

·礼运》第 一 次 对 儒 家 的 这 一 社 会 理 想 作 了 完 整、

生动的描述: “大 道 之 行 也，与 三 代 之 英，丘 未 之 逮

也，而有志 焉。大 道 之 行 也，天 下 为 公，选 贤 与 能，

讲信修睦。故 人 不 独 亲 其 亲，不 独 子 其 子 ; 使 老 有

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、孤独、废疾者有所

养 ; 男有分，女 有 归。货，恶 其 弃 于 地 也，不 必 藏 于

己 ; 力，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

兴，盗窃乱 贼 而 不 作，故 外 户 而 不 闭。是 谓 大 同。”

儒家的这种“大同 社 会”理 想 主 要 包 括 四 方 面 的 内

容 : 第一，全社会都“天 下 为 公”; 第 二，每 个 社 会 成

员只要有劳动能力，都应从事劳动 ; 第三，失去劳动

能力的人，应由社会供养起来 ; 老年人应得到瞻养，

幼儿应得到哺育 ; 第四、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，整个

社会无欺诈、无盗 贼、无 战 争，“讲 信 修 睦”，人 们 平

平安安地过生活，以至“外户而不闭”。儒家的大同

社会理想应 当 说 是 世 界 上 有 文 字 可 查 的 最 早 表 达

公益慈善伦理的思想，充分体现了儒家致力于关爱

和扶助社会弱者的道德情怀和伦理追求。

儒家“天下大同”这 一 公 益 慈 善 伦 理 追 求 在 后

世的许多政 治 家 和 思 想 家 那 里 得 到 了 进 一 步 的 发

挥。如东晋时 期 的 陶 渊 明 将 儒 家 的“天 下 大 同”理

想引申开来而作《桃花源记》，展现出了一幅同耕共

织、安居乐 业 的 世 外 桃 源 的 生 活 画 卷。及 至 近 代，

康有为在《大同书》中 以 丰 富 的 想 象 描 绘 了 一 个 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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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十分丰富的“大同”理想社会图景，设计了一个高

度发达的 社 会 保 障 系 统，以 取 代 家 庭 的 功 能，保 障

个人的平等、独立、自主，实现全人类“老有所长，幼

有所恃，鳏 寡 孤 独 废 疾 者 皆 有 所 养”的 大 同 境 界。

孙中山 把“天 下 大 同”视 为“人 类 进 化 之 目 的”，他

说: “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? 即孔子之所谓‘大道之

行也，天下为公。’”［3］( P196 )
又说: “在吾国数千年前，

孔子有言曰: ‘大道 之 行 也，天 下 为 公。’如 此，则 人

人不独 亲 其 亲，人 人 不 必 子 其 子，是 为 大 同 世 界。

大同世界即所 谓‘天 下 为 公’，要 使 老 者 有 所 养、壮

者有所营、幼 者 有 所 教。孔 子 理 想 世 界 真 能 实 现，

然后不见可欲，则民不争，甲兵亦可不用矣。”［3］( P36 )

在孙中山看来，“大 同”理 想 即 民 生 主 义，亦 即 社 会

主义，“社会主 义 者，人 道 主 义 也。人 道 主 义，主 张

博受、平等、自由，社会主义之真髓，亦不外此三者，

实 为 人 类 之 福 音。我 国 古 代 若 尧、舜 之‘博 施 济

众’，孔丘尚‘仁’，墨 翟‘兼 爱’，有 近 似 博 爱 也 者，

然皆狭义之溥爱，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。社会主义

之博爱，广 义 之 博 爱 也。社 会 主 义 为 人 类 谋 幸 福，

普遍普及，地 尽 五 洲、时 历 万 世，蒸 蒸 芸 芸，莫 不 被

其泽惠。此 社 会 主 义 之 博 爱，所 以 得 博 爱 之 精 神

也。”［3］( P510 )

三、儒家公益慈善伦理的历史影响和现代意义

儒家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为中国传统公益慈善

活动提供 了 有 价 值 的 思 想 渊 源。正 是 这 种 以 仁 爱

为基础的公 益 慈 善 伦 理 思 想 衍 生 出 了“尊 老 爱 幼、

孝慈为怀、邻里相帮、济人危难、助人为乐等中华民

族的优秀的道德品质，进而在整个民族中形成一种

个人乐于向社会奉献的精神，在一定历史时期曾出

现了不胜枚 举 的 慈 善 家 群 体”［2］( P31 － 32 )
和 连 绵 不 绝

的公益慈善活动。

儒家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也对后世的统治者和

思想家产 生 了 深 刻 的 影 响。后 世 历 代 统 治 者 和 思

想家，无不 从 儒 家 的 公 益 慈 善 伦 理 思 想 出 发，强 调

赈贫恤 患，救 助 老 幼 孤 寡 即 公 益 救 助 活 动 的 重 要

性。唐太宗李世民将民比作水，君比作舟，认为“水

能载舟也能覆舟”。这一比喻更是简洁深刻地揭示

了封建君 王 对 民 众 的 高 度 重 视。以 仁 爱 精 神 来 施

政，不仅体现了对老百姓的尊重，而且省刑薄税，与

民以利。孔子在谈到“仁”时，曾明确地说，“惠则足

以使人”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，这种惠只是为了使

老百姓服从统治和管理，但毕竟考虑到了社会大众

的利益 ; 不 再 只 是 把 他 们 当 作 纯 粹 的 手 段，而 是 也

要把他们 作 为 目 的。政 府 以 德 治 国 必 然 会 关 注 老

百姓的生产和生活，必然会承担利及社会大众的诸

多事务。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后，历代皇帝在

赈贫恤患 方 面 未 尝 有 所 懈 怠。以 民 本 主 义 为 出 发

点的赈贫恤患，救助老幼孤寡的传统为历代统治者

所继承，在宋代以后终于成为国家的一种制度固定

下来，从而进入了中国公益事业的新阶段
［4］。

儒家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有两个 显 著 的 特 点 :

一是“爱 有 差 等”; 二 是 宗 法 模 式。首 先，儒 家 虽 然

强调“泛爱众而亲人”，但其“仁爱”不同于墨家所提

倡的无差别的“兼爱”，是一种“推己及人”的“有差

等”的爱。梁漱溟曾指出，中国传统社会“举整个社

会各种关 系 而 一 概 家 庭 化 之，务 使 其 情 益 亲，其 义

益重。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，每一个人对于其四

面八方的伦理关系，各负有其相当义务 ; 同时，其四

面八方与 他 有 伦 理 关 系 之 人，亦 各 对 他 负 有 义 务。

全社会之 人，不 期 而 辗 转 互 相 联 锁 起 来，无 形 中 成

为一种组织”［5］( P309 ) 。在这种社会环境中，“各人有

问题时，各 自 寻 找 自 己 的 关 系，想 办 法。而 由 于 其

伦理组织，亦 自 有 为 之 负 责 者。因 此，有 待 救 恤 之

人恒能 消 纳 于 无 形”［5］( P311 )，“其 相 与 为 共 的，视 其

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，愈亲厚，愈要共，以次递

减”［5］( P311 ) 。费孝通先生指出，中国传统社会“是由

无数私人 关 系 搭 成 的 网 络。这 网 络 的 每 一 个 结 都

附着一种 道 德 要 素，因 之，传 统 的 道 德 里 不 另 找 出

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，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

超越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了”［6］( P49 ) ，它“以‘己’为

中心，像石 子 一 般 投 入 水 中，和 别 人 所 联 系 成 的 社

会关系，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

上的，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，一圈圈推出去，愈推愈

远，也愈推愈薄”［6］( P34 )。“从 己 向 外 推 以 构 成 的 社

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，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

素维持着。社会范围是从‘己’推出去的，而推的过

程里 有 各 种 路 线，最 基 本 的 是 亲 属 : 亲 子 和 同 胞

……向另一个路线推是朋友。”［6］( P45 )
这样，“不但在

我们 传 统 道 德 系 统 中 没 有 一 个 象 基 督 教 里 那 种

‘爱’的观念———不分差序的兼爱 ; 而且我们也很不

容易找到个人 对 于 团 体 的 道 德 要 素”［6］( P47 ) 。正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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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“爱有差等”的 观 念 导 致 了 中 国 传 统 社 会 公 益

慈善所需要的普遍主义的爱缺乏可以依附的基础。

其次，儒家所提倡的公益慈善模式是宗法式的。在

这一模式中，公益慈善事业是官办的，“官吏被称为

父母官，老 百 姓 被 称 为 子 民，救 灾 济 贫 一 向 被 认 为

是官方应当承担的一项职责”［7］( P91 ) 。因而，自古以

来中国历代 王 朝 均 把 对 社 会 弱 势 群 体 的 救 护 看 作

是政府的责任，从而较早的介入和干预。这种情况

虽然也在相 当 程 度 上 推 动 了 中 国 传 统 公 益 慈 善 事

业的发展，但导致了人们将公益慈善仅仅看作是官

或绅的 道 德 义 务，而 缺 乏 对 普 通 老 百 姓 行 善 助 人

( 帮助陌生人) 的道德要求，甚至担心民参与公益事

业会损害 官 的 权 威，打 乱 角 色 安 排，从 而 导 致 个 体

在行善助人社会行为的道德取向上偏向于失控。

儒家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局

限性和消极影响，但也蕴含着丰富的可以为我们借

鉴和吸收 的 积 极 因 素。儒 家 所 提 倡 的 仁 爱 之 心 在

一定的意义 上 说 是 公 益 慈 善 事 业 最 深 层 的 道 德 基

础。公益慈 善 事 业 的 非 强 制 性 和 公 益 慈 善 行 为 的

志愿性决定 了 社 会 成 员 的 仁 爱 之 心 对 公 益 慈 善 事

业的发展起着支配作用。一般来说，具有仁爱之心

的社会成员会造就具有仁爱之心的社会氛围，而具

有仁爱之心 的 社 会 氛 围 会 造 就 具 有 仁 爱 之 心 的 社

会群体，进而形成有利于公益慈善事业生成和发展

的条件。一 个 对 他 人 缺 乏 仁 爱 之 心 的 人 不 会 有 无

偿救助的 动 机 和 热 情，一 个 缺 少 仁 爱 之 心 的 社 会，

亦不可能有真正的公益慈善事业。

另外，儒家的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 的 社 会 福 利

思想及实 践 有 着 极 大 的 影 响。大 同 理 想 是 中 国 古

人对一个充满人道关怀、人际融洽、经济互助、合法

权益都受到保障、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

理想的企盼，含有丰富的公益慈善的伦理思想和道

德追求。大 同 理 想 及 其 后 世 一 系 列 类 似 主 张 的 提

出，反应了古代先民们对一个有保障、无饥寒、尽人

伦的社会的朴素憧憬，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实现

理想社会的不竭动力，也是现当代中国构建美好和

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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